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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6審議室 

主席：彭兼主任委員振聲                  彙整：郭泰祺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報告事項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及「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簡報會議 

審議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規定辦理「臺北

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

境狀況評估標準」修正案 

二、「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及「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壹、報告事項 

案名：「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及「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簡報會議 



第 2頁/共 8頁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 

三、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北投區位於臺北盆地之北側，臨接山坡地及陽明山國家

公園，原隸屬陽明山管理局管轄，早於 45年 8月 31日

公告「北投都市計畫」，民國 56年改制後與士林區合併

重新擬訂「為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並於 59

年 7 月 4 日公告實施。市府於 92 年起啟動全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不含陽明山國家公

園區、住宅區(保變住)、關渡農業區等地區)及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案分別於 96 年 8 月 15 日及 97 年 3 月 4 日發

布實施。 

(二) 北投區通盤檢討案發布迄今已逾 10 年，期間經多次迅

行變更配合調整，惟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人口高齡化

等趨勢，以及建築物老舊亟待更新、產業結構變遷等公

共議題益加受到社會重視，實有必要對本區空間架構作

全面性的檢討，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通盤

檢討。 

(三) 檢討目的： 

1. 針對高齡、少子化等人口結構變遷，檢討本計畫區公共

設施保留地取得與開發之必要，配合實際發展現況研訂

各項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發展強度。 

2. 配合全市 TOD緊密城市發展目標，檢討捷運場站周邊地

區空間架構及都市更新之可能性，並透過都市設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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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推動策略。 

3. 配合公共住宅政策與長照 2.0政策發展，檢討大面積公

有地作為社會福利設施與下一階段公共住宅用地。  

4. 因應極端氣候現象頻傳，考量本計畫區有大面積山坡地、

與原有水圳與溪流等水路環境特色，以建構韌性城市環

境為目標，研訂相關開發規定及都市設計準則，提供友

善的都市環境。 

四、計畫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五、公開展覽： 

(一) 本案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自 108 年 3 月 28 日起至 108

年 5月 6日止公開展覽 40天，並以 108年 3月 27日府

都規字第 10830190114號函送到會。 

(二) 本案市府於 106年 10月 18日舉辦公開展覽前地方說明

會。 

(三) 本案市府於 108年 4月 12日舉辦公展說明會。 

六、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本案公展期間迄今本會接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編號共 84 件，計有 317 人次。(詳後附綜理表，「通

案」計編號 1件、「關渡宮生活圈」計編號 2件、「關渡

工業區生活圈」計編號 9 件、「桃源稻香生活圈」計編

號 2件、「政戰新北投生活圈」計編號 3件、「北投奇岩

生活圈」計編號 7件、「石牌生活圈」計編號 17件、「榮

總行義生活圈」計編號 1 件、「關渡平原農業區」計編

號 1 件、「自然生態保育區」計編號 36 件、「洲美農業

區生活圈」計編號 3件、「北投士林科技園區」計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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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陽明生活圈」計編號 1件)。 

決議： 

一、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先進行討論後再提委員會審議，請

曾光宗委員擔任召集人，其餘專案小組成員請召集人

指定，後續程序比照其他通盤檢討案辦理。 

二、 有關保變住地區，其申請開發案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審查未通過者，後續請專案小組討論時一

併納入檢討。 

貳、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一 

案名：臺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3條規定辦理「臺北市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

況評估標準」修正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提案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二、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條 

三、計畫緣起 

(一) 都市更新條例前於 108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23 條規定，主管機關須訂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並

應依第六條第 1款至第 3款及第 6款之意旨，明訂「建

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體認定方式」。前開「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須經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

布實施之。 

(二) 有關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體認定方式，市府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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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年 8月 1日修正發布「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現於

108年 5月 30日至 6月 12日預告修正相關指標及規定，

本次擬就該 9項指標及捷運場站周邊區域之規定先行提

會審議。 

四、市府業以 108 年 6 月 17 日以府授都新字第 1083007915

號函送資料到會。 

決議：有關臺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規定辦理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

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修正案，依

委員會逐條確認之文字內容通過，除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納入公會所提建議，增列「含本府消防局公告之

搶救不易狹小巷道」，其餘同意依市府本次會上簡報

之條文對照表內容修正通過，後續並請市府依程序辦

理。 

審議事項二 

案名：「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及「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 

三、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信義區位於臺北市東南側，自臺北市實施都市計畫以來，

尚未辦理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近年來，隨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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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完成、大眾運輸路網建置，區內捷運路網包括已通

車之板南線、文湖線、淡水信義線等三條捷運路線，及

興建中之信義線東延段、規劃中之環狀線東環段；另由

文化部主導之臺北機廠於 107年起分期啟動古蹟修復工

程，並刻正辦理鐵道博物館園區規劃；地區尚有臺北文

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廣慈博愛園區

公共住宅案等重大建設計畫均正進行中。為因應產業結

構轉變、地區人口結構調整等外在變化，區內之土地使

用與公共服務亦應配合檢討，以引導都市空間機能與發

展型態符合需求，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通

盤檢討。 

(二)檢討目的： 

1. 順應產業結構調整的空間使用需求，檢討土地使用與研

擬策略。 

2. 配合政策需求或實際使用情形，檢討公共設施用地。 

3. 考量地區捷運佈設完備與推動都市更新事業之需要，檢

討都市設計準則範圍與內容。 

4. 考量氣候變遷與都市降溫、防洪等議題，提升都市防災

機能。 

四、計畫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五、公開展覽： 

(一) 本案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自 107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29 日止公開展覽 40 天，並以 107 年 11 月 19

日府授都規字第 10760479544號函送到會。 

(二) 本案市府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三) 本案市府於 107年 12月 7日舉辦公展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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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本案公展期間迄今本會接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編號共 31件，計有 42人次。(「通案」計編號 3件、

「信義計畫生活圈」計編號 1 件、「五分埔生活圈」計

編號 7件、「國父紀念館生活圈」計編號 3件、「福德生

活圈」計編號 1件、「吳興生活圈」計編號 5件、「六張

犁生活圈」計編號 11件)。 

七、本案審議歷程： 

全案經提 108年 5月 9日第 747次委員會議簡報會議報

告決議：本案不另行組成專案小組，下次提委員會議審

議時，請市府比照已提會之通檢案，就總體性原則、計

畫內容進行說明，並針對公民團體陳情意見提出回應。 

八、市府續依前述簡報會議決議，於 108 年 6 月 17 日以北

市都規字第 1083045919 號函送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市

府回應說明、第 747次委員會議決議回應表、及修正對

照表到會續審。 

決議：本次會議市府已就總體計畫內容簡報說明，公民團體

意見亦已發言完畢，因時間因素未能進行實質討論，

請市府針對公民團體陳情意見詳予回應，並於下次會

議一併進行討論，必要時安排委員至現場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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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散會（下午 5時 10分） 

  

 


